解读《云南省公安机关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》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省政府、公安部关于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进一步方便群众、企业办事创业，不断提高全省公安机关的服务效能和质量，云南省公安厅编制了《云南省公安机关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
“最多跑一次”

是指群众、企业办理《清单》范围内事项，在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到公安机关跑一次。

《清单》

《清单》共113项办理事项，包括68项治安管理事项、27项交通管理事项、12项出入境管理事项、4项网络安全管理事项、2项禁毒许可事项。

《清单》

《清单》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：一是即办即取或即办，符合条件的事项，到窗口提交申请当场领取办理结果；二是网上办理、窗口办结，群众、企业在网上提交办事申请和相关材料，公安机关办结后通知群众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；三是窗口办理、办结寄送，群众、企业到窗口提交申请，公安机关办结后将办理结果邮寄送达。

云南省公安厅发布《云南省公安机关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》，自6月19日起，人民群众和企业办理5类113项清单内事项，在所需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前提下，最多只需到公安机关跑一次。

第一批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是云南省公安厅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优化提升公安机关行政效能、方便群众企业办事创业、服务云南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清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对标全国先进。对照江浙、陕西等地先进做法，结合云南实际，按照项目梳理至极致、程序瘦身到极致、材料精简至极致、权力下发到极致的工作要求和成熟事项“应上尽上”的原则，全面梳理形成云南省公安机关第一批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。二是公布事项多。第一批事项清单涉及行政审批、行政许可、公共服务等多种类事项，具体包括68项治安管理类、27项交通管理类、12项出入境管理类、4项网络安全管理类、2项禁毒许可类等113项办理事项。三是涵盖范围广。113项办事清单里涵盖了户政、车管、驾管、普通护照、特种行业、民爆物品、互联网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，可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。四是实现方式多样。云南省公安厅将通过深化“互联网+公安政务服务”平台应用和“警邮合作”等方式拓宽办事渠道。

